
罗 定 市 教 育 局

关于初中、高中违规招生的风险预警

各位学生家长：

我市贯彻落实国家和省、市工作部署，全面落实义务教

育“公民同招”政策，严格落实中小学招生入学“十项严禁”

规定。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简章需报市县教育行政部门审

核备案方可发布。公民办学校实行同步招生(民办学校的招

生人数不能超过我局给学校的招生计划人数)。我市的招生

工作计划将及时通过市内权威媒体平台发布，请广大家长留

意。为防止家长朋友因被误导或欺骗而造成遗憾，市教育局

现进行风险预警提醒:

一、小学升初中风险预警

近日，收到群众反映，外地个别机构或民办学校已经通

过电话、短信、微信、校园宣介会等方式招揽小学毕业生，

叫家长带学生去到某学校(酒店)进行面试(考试)，承诺可以

不通过摇号方式入学或采用“人籍分离”(即将学籍寄在其

它学校)方式入读某校。

根据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3 年普通中小学招生

入学工作的通知》(教基厅〔2023〕1 号)和云浮市教育局招

生工作会议要求，各学校严格落实“学校划片招生、生源就

近入学”原则，“一人一籍，籍随人走”，严禁“人籍分离”、



“双重学籍”。坚决整治民办学校以面试、面谈、人机对话、

简历材料等方式为依据的“掐尖”招生、提前招生、违规争

抢生源的行为。

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应在审批地教育行政部门核定的招

生范围内招生，原则上主要面向学校所在县(市、区)招生。

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跨县(市)区招生的，招生学校需要向招生

地的教育局申请，说明招生的原因、人数等，当地教育局同

意后方可以招生。至今，我局没有受理和同意审批罗定市外

的学校进入我市招收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申请。2024 年秋季

起，义务教育阶段非正当理由外出就读的学生，云浮市教育

局已明确不再给予学籍转移办理。

为此，提醒各位小学毕业生和家长:任何公办、民办学

校“人籍分离”均属违规行为，按照相关规定，此类学生将

在三年后参加中考时无法取得“指标生”资格，有可能影响

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等级和中考总分，存在较大风险，希

望广大学生和家长增强防范意识，不要轻信所谓的“承诺”。

二、高中招生录取风险预警

目前，2024 年我市中考还没有开始。据群众反映，个别

外市学校通过电话、短信、微信、校园宣介会等途径，以高

额奖学金、重建学籍等方式招揽我市初三的考生。

根据《广东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普通中小学招生入

学工作的指导意见》要求，各地公办、民办普通高中面向审

批地招生，不得跨地市招生。在此，提醒各位考生及家长:

普通高中跨地市招生属违规行为，针对个别外市学校违规跨



地市招生行为，按照省教育厅相关规定将无法取得普通高中

学籍。任何公办高中、民办高中任何变通形式的违规跨地市

招生，都可能导致学生被清退或无法进行普通高中学籍注

册，以及不能取得普通高中毕业证，将导致学生入读高中三

年，只能在参加高中学业水平考试、达到相应等级要求的前

提下，以等同于高中学历的社会青年身份参加普通高考，因

而存在没有高中学籍档案资料，高校不予录取的风险。希望

各位考生和家长增强防范意识，不要轻信学校所谓的“承

诺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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